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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8A_A1_E9_83_A8_E5_c80_324062.htm 商务部办公厅关于编

制2006年国内贸易行业标准项目计划的通知（商建字〔2006

〕12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商务主管部门

，有关事业单位、行业协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2006年是

实施“十一五”规划的第一年，为提高国内贸易标准的制修

订水平，更好地发挥标准化工作的技术支撑作用，促进商务

工作的开展，现就编制2006年国内贸易行业标准项目计划的

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计划编制原则 （一）服务商务中心

工作。以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为目标，

按照服务消费、活跃流通和引导生产的要求，着力增强国内

贸易行业标准的服务功能。 （二）加强重点领域标准化建设

。重点支持为建立农产品市场体系、商品流通与服务体系、

市场监测调控体系及社会信用体系配套的技术标准项目。 （

三）促进标准有效采标。贯彻落实有效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

先进标准的方针，对促进内外贸易一体化发展和应对突发事

件急需制定的标准项目予以倾斜。 （四）规范强制性标准立

项。按照世界贸易组织的相关规定，严格限定强制性行业标

准的立项范围，强制性标准内容应符合保护人体健康和人身

财产安全、保护动植物生命和健康、保护环境和保障国家安

全等要求。 二、申报重点 （一）结合商务工作重点，组织申

报一批改善市场环境，提升市场功能，培育市场品牌，规范

市场秩序，引导和扩大居民消费等方面相关基础标准和管理

标准项目。 （二）加速现代流通科技成果转化，促进流通现



代化、引导流通企业塑造服务品牌和建立良好行为规范等相

关标准项目。 （三）跟踪国际服务业标准发展趋势，结合《

全国服务标准2005年－2008年发展规划》，重点安排一批与

消费者生活密切相关的社会公共与居民生活服务业的相关质

量规范以及评价标准项目。 （四）优先安排规范市场建设和

物流、商流中关键环节的标准项目，确保有利于维护各类商

品流通安全、规范加工、保障消费的标准项目。 （五）鼓励

适应流通业结构调整、符合发展循环经济等国家产业政策和

行业发展方向的标准项目。 （六）行业标准清理后急需修订

和整合的标准项目。 （七）有效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

准的项目。 三、报送要求 （一）国内贸易行业标准计划实行

滚动申报，请各单位结合上述原则和申报重点，认真做好行

业标准项目计划的申报工作。2006年第一批申报计划应于3

月31日前，报送商务部（市场体系建设司）。 （二）报送材

料（含纸制文件和电子版）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

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